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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79/2021_2022__E6_80_8E_E6

_A0_B7_E7_A1_AE_E5_c46_79165.htm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国税

函发［1995］156号文规定：合作建房，是指由一方（以下简

称甲方）提供土地使用权，另一方（以下简称乙方）提供资

金，合作建房。合作建房的方式一般有两种： 第一种方式是

纯粹的“以物易物”，即双方以各自拥有的土地使用权和房

屋所有权相互交换，具体的交换方式也有以下两种： ①土地

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相互交换，双方都取得了拥有部分房屋

的所有权。在这一合作过程中，甲方以转让部分土地使用权

为代价，换取部分房屋的所有权，发生了转让土地使用权的

行为；乙方则以转让部分房屋的所有权为代价，换取部分土

地的使用权，发生了销售不动产的行为。因而合作建房的双

方都发生了营业税的应税行为。 对甲方应按“转让无形资产

”税目中的“转让土地使用权”子目征税；对乙方应按“销

售不动产”税目征税。由于双方没有进行货币结算，因此应

当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第十五

条的规定分别核定双方各自的营业额，如果合作建房的双方

（或任何一方）将分得的房屋销售出去，则又发生了销售不

动产行为，应对其销售收入再按“销售不动产”税目征收营

业税。 ②以出租土地使用权代价换取房屋所有权。例如，甲

方将土地使用权出租给乙方若干年，乙方投资在该土地上建

造建筑物并使用，租赁期满后，乙方将土地使用权连同所建

的建筑物归还甲方。在这一经营过程中，乙方是以建筑物为

代价换得若干年的土地使用权，甲方是以出租土地使用权为



代价换其建筑物。甲方发生了出租土地使用权的行为，对其

按“服务业租赁业”征营业税；乙方发生了销售不动产的行

为，对其按“销售不动产”税目征营业税。对双方分别征税

时，其营业额也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

则》第十五条的规定核定。 第二种方式是甲方以土地使用权

、乙方以货币资金合股，成立合营企业，合作建房。对此种

形式的合作建房，则要视具体情况确定如何征税： ①房屋建

成后，如果双方采取风险共担、利润共享的分配方式、按照

营业税“以无形资产投资入股，参与接受投资方的利润分配

，共同承担投资风险的行为，不征营业税”的规定，对甲方

向合营企业提供的土地使用权，视为投资入股，对其不征营

业税；只对合营企业销售房屋取得的收入按销售不动产征税

；对双方分得的利润不征营业税。 ②房屋建成后，甲方如果

采取按销售收入的一定比例提成的方式参与分配，或提取固

定利润，则不属营业税所称的投资入股不征营业税的行为，

而属于甲方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结合营业的行为，那么，对甲

方取得的固定利润或从销售收入按比例提取的收入按“转让

无形资产”征税；对合营企业则按全部房屋的销售收入依“

销售不动产”税目征收营业税。 ③如果房屋建成后双方按一

定比例分配房屋，则此种经营行为，也未构成营业税所称的

以无形资产投资入股，共同承担风险的不征营业税的行为。

因此，首先对甲方向合营企业转让的土地，按“转让无形资

产”征税，其营业额按实施细则第十五条的规定核定。其次

，对合营企业的房屋，在分配给甲，乙方后，如果各自销售

，则再按“销售不动产”征税。 对中外合作开发房地产征收

营业税问题，国家税务总局国税函发[1994]644号文明确如下



：国内企业将土地三通一平后以土地与外商合作建商品房，

双方成立合作公司，领取营业执照，中方将土地使用权转移

到合作公司，外方负责兴建商品房的一切资金并负责商品房

在境外销售，双方采取分建筑面积、分销售收入、提取固定

利润等分配形式。并对上述经营活动中涉及的转让土地使用

权的行为如何计征营业税问题，要求予以明确。经研究，现

批复如下： ①关于中外双方合作建房的征税问题 中方将获得

的土地与外方合作，办理土地使用权转移后，不论是按建成

的商品房分配面积，还是按商品房销售后的收入进行分配，

均不符合现行政策关于“以无形资产投资入股、参与接受投

资方的利润分配、共同承担投资风险的行为，不征营业税”

的规定，因此，应按“转让无形资产”税目征收营业税；其

营业额为实际取得的全部收入，包括价外收费；其纳税义务

发生时间为取得收入的当天。 同时，对销售商品房也应征税

。如果采取分房（包括分面积）各自销房的，则对中外双方

各自销售商品房收入按“销售不动产”征营业税；如果采取

统一销房再分配销售收入的，则就统一的销售商品房收入按

“销售不动产”征营业税：如果采取对中方支付固定利润方

式的，则对外方销售商品房的全部收入按“销售不动产”征

营业税。 ②关于中方取得的前期工程开发费征税问题外方提

前支付给中方的前期工程的开发费用，视为中方以预收款方

式取得的营业收入，按转让土地使用权，计算征收营业税。

对该项已税的开发费用，在中外双方分配收入时如数从中方

应得收入中扣除的，可直接冲减中方当期的营业收入。 ③对

中方定期获取的固定利润视为转让土地使用权所取得的收入

，计算征收营业税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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